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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 

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伟隆股份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刘亮 联系电话：010-64083783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任滨 联系电话：0531-55708872 

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及时审阅公司文件及其他相关附件，对

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事前审阅，未

事前审阅的，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，完成对有关文件

的审阅工作。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限

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已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公

司严格执行以上制度并规范运作。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2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

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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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

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形势下行的影

响，公司产品订单、尤其是大规格阀门

订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，产品价格

亦有所调整。公司原募投项目“大规格及

特殊用途阀门生产项目”和“技术研发中

心建设项目”投资进度较慢，保荐机构已

经提醒公司关注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，

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等事项。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7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未发表非同意意见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《持续督导培训报告》、 

《2018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-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-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19年12月23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
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增持、减持规定》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无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无 

3.“三会”运作 无 无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无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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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关联交易 无 无 

7.对外担保 无 无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无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
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
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无 

10.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

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
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

介机构均积极配合保荐

机构的持续督导工作 

无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
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
重大变化情况） 

无 无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履
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范庆伟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本人不

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

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，如公司股票连

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

行价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时的发行价，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

个月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，每年减持股份数量

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量的10%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范玉隆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本人不

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

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，如公司股票连

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

行价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时的发行价，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

个月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，每年减持股份数量

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的25%。 
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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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惠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已更名为“江西惠隆企业管理

有限公司”）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

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

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，如公

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时的发行价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，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

自动延长6个月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，每年减

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的25%。 

 

 

是 不适用 

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庆伟、范玉隆、李

会君、迟娜娜、高峰、刘克平、郭成尼、张会亭、崔兴建承

诺：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/监事/高级管理人员期间，本人每年

转让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本人所间接持有的

公司股份的25%，且离职后半年内，不转让本人所间接持有的

公司股份；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

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%。有关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本人离职

后仍然有效，不因本人职务变更而拒绝履行有关义务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控股股东范庆伟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李会君、迟娜娜、高峰、刘克平、郭成尼、张会亭、

崔兴建承诺：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，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

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，或者

上市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

发行价，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。 

 

是 不适用 

实际控制人范庆伟、范玉隆分别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。 是 不适用 

伟隆股份、控股股东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稳定股价的

承诺：当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，各相关主体采取增

持或回购等方式稳定股价。 

是 不适用 

伟隆股份、惠隆投资、实际控制人范庆伟、范玉隆及全体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瑕疵赔偿的承

诺：招股说明书无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若存在，

且对导致对判断伟隆股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

重大、实质影响的，伟隆股份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

新股；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伟隆股份将依法

赔偿投资者损失。 

是 不适用 

伟隆股份及相关主体出具了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

措施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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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范庆伟、范玉隆已作出承诺：若发行人

及其下属子公司所在地有关社保、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在任何

时候依法要求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补缴在其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之前任何期间内应缴的社会保险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基本

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五

种基本保险）和住房公积金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范庆伟与

范玉隆将承担连带责任，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偿代发行人

及其下属子公司补缴，并承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因补缴社

会保险费用、住房公积金而受到的任何罚款或其他损失，保证

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。 

是 不适用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

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

整改情况 
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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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

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刘 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  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年  月  日 

 

 
 
 

 

 


